附件

项目申报编号：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上海市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建设项目

申请书

（V1.1版）

申请类别                                                
项目名称                                                
开始日期                                                

结束日期                                                
承担单位                                      （盖章）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项目责任人                                             

手    机                     电子邮件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二○一六年三月印制

填 写 说 明

一、本填写说明仅供上海市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建设项目申请书使用。

二、申请单位应根据申请书中明确要求逐项认真填写，内容叙述文字简练、简明扼要，外来语同时用原文和中文表达。书写一律打印。
三、申请类别根据当年度项目申报通知填写。

四、表中“高新技术企业”系指国家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

五、申请书须附上规定的有关附件资料，电子版的附件企业需自行扫描附上（详见附件材料要求）。 

六、申请书报送要求：书面材料一式二份和电子文本一份。电子文本通过网络递交。申请企业必须确保书面材料和电子文本的一致性。

七、装订要求：纸质申请书请使用A4纸双面印刷，装订平整，勿用胶圈、文件夹等带有凸出棱边的装订方式；采用普通纸质材料作为封面；资料排序应按前申请书、后附件材料（应附清单）装订成册。

一、单位（企业）基本情况表

	单位（企业）名称
	
	注册地行政区划
	

	单位（企业）代码
	□□□□□□□□－□
	电子邮件
	

	通 讯 地 址
	
	邮   编
	

	单位（企业）

法人代表情况
	姓    名
	性  别
	□身份证号□护照□军官证
	最高

学历
	任现职

时  间
	电话

	
	
	
	
	
	
	

	联 系 人
	
	电  话
	
	传  真
	

	
	
	手  机
	
	邮  箱
	

	科研部门

电子邮件
	
	财务部门

电子邮件
	

	开户银行
	
	开户名
	

	帐    号
	

	单位隶属
	□□      01.中央单位              02.地方单位

	注册登记

类    型
	□□      01. 国有企业      06. 外商投资企业         11.高等院校

02. 集体企业      07. 有限责任公司         12.研究院所

03. 私营企业      08. 股份有限公司         13.社会团体

04. 联营企业      09.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14.其他

05.股份合作企业   10.国家机关                             

	单位职工总数
	人
	大专以上
	人
	专职服务人员
	人

	单位中层以上管理人员总数
	人
	其中大学本科以上人员数
	人

	企业上年末财务情况，新企业填写申报前一月的财务情况

	企业注册资金
	万元
	其中外资（含港澳台）比例
	％

	企业注册时间
	年         月            日

	企业总收入
	万元
	企业净利润
	万元

	产品销售收入
	万元
	企业创汇总额
	万美元

	总资产
	万元
	总负债
	万元

	企　业

特　性
	 □□□□□(请将下列符合企业情况的代码填入空格内，最多填5项)   

0．国家科技产业化基地内企业             5．科研院所整体转制企业

1．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                   6．国家高新区内的企业

2．高等院校办的企业                     7．孵化器内的企业

3．科研院所办的企业                     8. 其他

4．海外归国留学人员办的企业

	单位需要说明的问题：


	主要服务领域（可多选）
	□电子信息技术     □生物与新医药技术         □航空航天技术

□新材料技术       □高技术服务业             □新能源及节能技术

□资源与环境技术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其他        

	服务范围及资    质
	序号
	服务内容
	服务方式

	
	1
	□科技成果概念验证
	

	
	2
	□技术战略规划
	

	
	3
	□技术搜索
	

	
	4
	□定向筛选（技术评估、知识产权分析）
	

	
	5
	□技术交易
	

	
	6
	□科技战略研究
	

	
	7
	□竞争情报分析
	

	
	8
	□管理咨询
	

	
	9
	□工程技术咨询
	

	
	10
	□技术转移转化人才培养
	

	
	11
	□其他
	

	
	已取得的资质证书
	

	专职服务
人员名录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职称
	学历
	专业特长
	专业资质

	
	1
	
	
	
	
	
	
	

	
	2
	
	
	
	
	
	
	

	
	3
	
	
	
	
	
	
	

	
	4
	
	
	
	
	
	
	

	
	5
	
	
	
	
	
	
	

	
	…
	
	
	
	
	
	
	

	本单位核心服务（产品）

情况说明
	序号
	核心服务（产品）名称
	服务内容简述

	
	1
	
	

	
	2
	
	

	
	3
	
	

	
	…
	
	

	申请补贴
类    别
	□高校、科研院所技术转移功能体系建设（自动生成）

□技术转移服务激励

□科技中介服务能力培养

□技术转移转化人才培养基地建设


	中文关键词

（用分号分开，最少3个，最多5个）
	

	英文关键词

（用分号分开，最少3个，最多5个）
	

	中文摘要

（限400字）
	


二、建设目标和建设内容
1、总体目标和创新点：包括项目建设目标及成效（如集聚的资源、形成的服务体系、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等）；项目建设的创新与特色。
2、建设内容：包括项目建设的工作思路、具体内容与形式，采用的工具与方法，以及建设依据（如现有资源积累，与业务方向的结合）。
3、项目组织、持续运行机制：包括项目组织、运营机制，项目管理方案等。
	


三、已有服务能力及成效
1、建设单位基本情况：包括单位简介，对外服务基础条件、团队专业化水平及核心优势、规范化管理程度、人才培养、服务保障条件、资源整合能力及效果。
2、服务（产品）技术特色与水平：包括主营业务与优势业务、经营业绩、行业中的地位与竞争优势。
3、对外服务情况：包括现有服务模式、服务内容、方法、成效和标准，近两年服务情况，列举1-2个服务案例。

	


四、服务团队情况
1、单位组织结构。
2、单位负责人和主要成员简历：学历、工作经历、重要业绩及获奖情况等。
3、服务团队介绍：简述服务团队的建设情况，包括服务人员队伍专业化水平、结构合理性及稳定性、中高级职称人员比例等。
	


五、技术交易服务情况
（该部分为申报技术转移服务激励类的机构填写，申报其他类别的不用填写。）
	序号
	技术交易合同项目名称
	合同登记

编号
	买方名称
	卖方名称
	技术交易
合同金额
（万元）
	上年度实际发生交易额（万元）

	1
	
	
	
	
	
	

	2
	
	
	
	
	
	

	3
	
	
	
	
	
	

	4
	
	
	
	
	
	

	5
	
	
	
	
	
	

	…
	
	
	
	
	
	

	技术交易金额合计（万元）
	
	


六、考核指标

1、预期新增提供服务（产品/平台）的情况：包括自主开发与推广的服务（产品/平台）的种类、数量等。

2、预期新增的服务（产品/平台）水平与服务能力：包括知识产权申请、标准制定、服务资质认定、服务规模等。

3、预期完成的专职服务队伍和管理团队的人才引进及培养情况。
4、预期对外服务情况：包括执行期内累计服务量、服务收入、用户数量等，并说明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方式、宣传推广与培训等情况。

5、预期形成的服务体系、服务机构、服务场地、网络服务平台等。
	


七、经费预算
1、按项目建设内容明细项目建设经费投入总额、资金来源。
2、按申报通知中各专题资金补贴方向明细补贴经费的主要用途、额度。

	


八、附件

	附件材料（上传原件扫描件，附件清晰，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1、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未换领“一照一码”营业执照的，提供有效期内的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

2、上年度和申报前一个月的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成立不足一年的，按实际经营期限提供。
3、申请书中提到的资质，提供资质证明材料。
4、现有服务能力证明材料（如场地、人员、合作资源、所获奖励等方面材料），申报科技中介服务能力培养类的机构必须提供现有用户情况。
5、其他认为有必要提交的材料（如典型案例、表格中不足以展现的详尽建设方案等）。

6、证明居间服务的相关材料（如经登记认定的的技术合同，或技术交易合同以及与交易中一方的居间服务合同、部分佣金收款证明），申报技术转移服务激励类机构必须提供。
7、申报技术转移服务激励类机构必须提供上年度科技中介服务成本支出证明材料（如上年度成本费用分类汇总账）。




九、承担单位意见
承担单位法定代表人对申报材料内容的真实性、承担单位条件保障、自筹经费承诺等进行审查并签字，盖单位公章。

	（ 公    章 ）

法定代表人（授权人）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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